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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中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改善迷路或失聯型山域事故救援效率，結合民間力量推廣登山留守機制及定位設備
    運用，並支援本部消防署山域事故救援管理平臺，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期程自本要點發布日起至一百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本要點執行機關為本部消防署，補助對象為依法設立許可並辦理法人登記之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四、本要點補助經費依推廣性質不同，分為下列二種補助類型：
（一）推廣登山留守機制：
１、辦理登山留守機制所需資訊系統或網站之開發及維運等相關費用。
２、結合臺灣登山申請一站式服務網，整合山域事故熱點警示，提供民眾完整登山安全守護等
    相關費用。
３、配合本部消防署開發建置山域事故救援管理平臺，提供第一目資訊系統介接功能所需之費
    用。
（二）推廣定位設備運用：與民間電信業者合作，提供民眾優惠定位設備租賃方案及維護教育
      訓練等相關費用。
五、依法設立許可並辦理法人登記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以下稱申請人），得依前點所定補
    助類型分別或合併申請，並檢附下列文件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或依本部消防署公告資訊
    ，向本部消防署申請補助：
（一）補助計畫：內容應包括主（協）辦單位、執行項目（註明補助類型）與期程、辦理地點
      、執行方法、經費來源及預期效益等事項。
（二）經費概算表：內容應包括項目、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申請補助金額（註明為資
      本支出或經常支出）及備註（註明補助類型）等事項。
（三）法人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存摺封面影本。
同一案件申請人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與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
及金額。

六、本部消防署於收受申請補助案件後，依下列程序進行審查：
（一）初審：審查申請人資格及文件，申請案文件不齊全或有誤漏者，本部消防署應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二）複審：初審合格者應辦理複審；本部消防署得邀集相關機關（構）單位代表、專家及學
      者五人至七人召開審查會進行複審，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到場說明。
申請案經審查通過者（以下簡稱受補助人），除經本部消防署同意者外，應於通知到達日起一
個月內提出修正之申請補助計畫送本部消防署核定；補助經費依本計畫補助「民間維運登山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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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平臺」及「衛星定位設備租賃方案」經立法院審查通過之預算，分別按受補助人申請補助金
額及比率核給。

七、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如下：
（一）受補助人辦理採購涉及政府採購法時，應依該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受補助人應於計畫執行年度依本部消防署規定期間繳交期中（末）報告，並檢附經費收
      支清單（如附件一、附件二）、各項支用單據及收款收據結報，送本部消防署書面審查
      並辦理經費核銷；本部消防署審查後，得將支用單據退還受補助人。
（三）補助案件結案尚有結餘款或其他衍生性收入款時，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四）受補助人領受補助款後，應存入辦理補助經費專戶儲存，專款專用。由專戶存款所生利
      息，應予繳回，不得抵用或移用。
（五）受補助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於誠信原則對所提出各項支用單據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
      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八、督導及考核程序規定如下：
（一）本部消防署得隨時派員實地抽查及了解受補助人辦理情形，受補助人應予配合。
（二）本部消防署考核補助款之運用，發現有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或浮報等情
      事者，除應追繳受補助人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受補助人停止補助
      一年以上或至本計畫執行完結。

九、依本要點規定受補助之案件，其非屬法令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其受補助人名稱
    、受補助經費之用途、審查通過日期及受補助金額等資訊，應公開於本部消防署全球資訊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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